
独 龙 族 社 会 情 况 调 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调查研究组

一、人口分布和历史传说

（一）人口分布及自然情况

（ 二 ）民

年的谈话

按：这份材料是根据碧江县傈僳族傅阿念、斐文、阿色加、王夫之等四人

及贡山县第四区独龙族芒帮加肯、布那、依里扬等三人

记录整理而成。

独龙族分布在高黎贡山西面的恩梅开江上游，估计共约两万人，居住在我国境内的

仅

龙江，通常是翻越高黎贡山的茉莉王隘口，海拔

多人。分布在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第四区的独龙江两岸，从县府所在地到独

多公尺，山岭有半年左右的时间

被大雪封住，交通阻隔。独龙江流域的山势虽无怒江区陡峭，但仍有横断山脉的形势，

多半是狭谷地带，平地很少，独龙江水流湍急，不能通航，渡江全靠溜索、籐桥。危

岩险径，骡马不能通行。境内到处是原始森林，森林里蚂蝗、蚊蝇、毒蛇很多，尤以蚂

蝗最为厉害，雨天从森林里走过，成千成百的蚂蝗即附在人身上吮血。气候较怒江区温

和，夏季多雨，地广人稀，可以说是未经开发的荒芜地区。

族 名 称

独龙族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往往以居住地区及河流的名称而得名，如居住在独

龙江两岸的自称“独龙”，居住在迪麻河的就自称“迪麻”。其他还有很多不同的自

称，如拉打阁一带的自称“干象”（氏族名称）。贡山四区以西的自称“妹奴哇”（意

为找地方的人）。傈僳人统称他们为“俅扒”，过去汉族也就称之为“俅子”或“曲

子”，并统称他们居住的地方（高黎贡山以西恩梅开江以东）为“俅江”。

第 1 页



二 、 社 会 经 济 状 况

（ 一 ） 农 业 生 产

（ 三 ） 历 史 传 说

相传贡山四区的独龙族，是从怒江迁去的。居住在高黎贡山西麓的独龙族中，也流

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在很久以前，他们的祖先是由“汉人地方”搬来的，最初来的是陆

金、陆一（译音）俩弟兄，他们打算一同到“俅江”去，有一天晚上，正在怒江过溜索

的时候，忽然来了一阵暴风雨，弟弟刚溜到怒江西岸，溜索就被雷劈断了，兄弟两人隔

江大哭了一场就分别了，弟弟越过了高黎贡山来到“俅江”，他的后代就成了“俅族”，

哥哥住在怒江，后代就变成了怒族。这个故事流传很广，老年人都会讲述，他们见了从

怒江到那里做买卖或逃荒的怒人，都会亲切地说：我们以前是弟兄，现在我们没有盐

吃，希望你们多带些盐来（那里吃的盐多数是从怒江运去的）。碧江县的怒族也有一个

相似的传说：怒族原来住在金沙江上游的丽江、维西一带，后来迁到了怒江，怒族和

“俅族”原来是弟兄，到怒江以后才分开的。

恩梅开江上游独龙族聚居的地区，原为维西叶枝土司的领地，由土司指派头人遥

领，每户每年向土司缴纳三把黄连（约一斤）的“钱粮”。北部靠近藏区的地方，同时

受藏族察瓦龙千总的统治。清末，阿墩子（德钦）弹压委员夏瑚曾到那里“安抚俅民”，

直到坎底（葡萄），并委派汉人袁裕才为“总俅管”。至于恩梅开江中下游独龙、傈

僳、景颇等民族杂居地区，为明代茶山长官司旧地。

（ 四 ） 语 言 文 字

独龙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贡山的怒语和独龙语大致可以相通，两种语言的语

法结构基本相同，中间仅是方言的差别，但贡山怒语和碧江怒语则差别很大。独龙语在

北部和南部（拉打阁以下）之间也有很多差别，有待进一步研究。

独龙族原来没有文字，用刻木记事，部份基督教徒懂外国传教士创制的傈僳文，近

年来美国传教士木耳斯父子创制了一种拉丁化的“俅文”，在坎底翻印圣经。

独龙族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北部独龙江流域，与傈僳、藏族接触较多，对他们的

生产有一定的影响。南部地区（拉打阁以下）接受外界影响较少，同时周围都是更为落

后的民族，所以生产上比北部地区还要落后，但总的说来，都还处于原始的刀耕火种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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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土 地 制 度

段。轮歇耕种，耕地还未固定，生产工具主要的只有一把一尺多长的刀，没有犁、耙，

没有锄，也没有镰刀，生产上还不会使用畜力，贡山独龙族地区有少数的黄牛，未定界

地域的独龙族也养有一些“野牛”，但都不用它来犁地，而是作为祭鬼剽牛用的。江边

也有少数平地，但不会种水田，全部都是轮歇的旱地。耕作的方法也很简单，几家人共

同选好一片森林，冬天集体将树木砍倒晒干，到了次年春天“波龙布那”（花开之月）

放火焚烧，一块地里同时种几种作物，有的多至九种，播种时男子在前面扒土整地，女

子在后面用一根尖木棒点种苞谷，不施肥，即待收割，一块地种一两年后就丢荒，等到

地里草木丛生，再砍伐焚烧耕种。贡山四区独龙族的生产工具，除长刀外，还有一根弯

木棒上端套着一块小铁片的锄头，用它来挖地、松土、薅草，少数人家有一把斧头，由

于铁是从外地输入的，价钱很贵，平均十三户才有一把斧头，有斧头的都是生活较好的

人。

农作物的种类很多，有苞谷、旱谷、荞子、小麦、小米、稗子、豆类、薯类等。北

部地区以苞谷为主，产量一般是约为种子的三十倍，一升苞谷种的面积可收三斗左右。

南部地区因气候较热，以旱谷为主，新开的荒地，一箩谷种的面积可产三、四十箩。他

们的耕作方法虽然很简单，但土质好，雨量充足，产量较高。由于一块地里同时种多种

作物（南部地区较为普遍），每种作物成熟的时间先后不一致，他们在生活上又很少有

储备，熟什么就吃什么，秋收时除一部份收回家外，很多在地里吃青就吃光了。独龙族

地区因到处是原始森林，野兽很多，兽灾很严重，下种后到收割前，都要到地里日夜防

守，否则一夜之间庄稼会被猴子、野猪、熊等全部吃光

独龙族地区的土地山林，属于村寨（氏族）公有。每个村寨都有一定的界限，在自

己地域内可以自由开荒耕种，邻近村寨互相间也可以越界开荒，但事先必须征得对方同

意。在北部地区，土地已出现了私人占有的情况，住宅附近较平的轮歇地，种了一次以

后，主人即在地里栽上“冬瓜树”，这是一种阔叶荞木，长得很快，八、九年就长大成

林，砍伐焚烧后又可耕种一年。这样的轮歇地为私人所占有，别人不能开种，一户人最

多的占有二、三十块，但亲戚间也可以互相调济，个别的也有交换的情况，以少许的礼

物转让，如一、二斗粮食或一头牛就可交换一大片土地。南部地区除住宅旁的小块园地

外，还没有私人占有及交换的情况。总的说来，这里地广人稀，未经开发的荒地很多，

在生产力极度低下的情况下，土地私有还没有必要。

独龙族地区，还普遍保持着集体生产的耕作习惯。生产的方式一般是以父系大家族

或宗族为单位，共同开荒，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个别人户较少的村寨，也有以村寨为

生产单位，集体耕种的情况。砍倒烧光的耕作方法，砍伐大片的森林，隔断火苗，防范

兽灾，都需要集体的力量来进行。但另一方面，房屋、牲畜、农具都是私有的，同时与

外部的交换日益频繁（以贝母、黄连等药材与外族商人交换），在这里就有了个体生产

和与之相适应的私人占有，土地也出现了私人占有、个体经营的情况，所以一个农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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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全家人还很难有一块蔴

土地除集体经营的外，还有个体经营的部份。但生产力的水平毕竟还是很低的，个体经

营的部份，也必须依靠集体的帮助才能实现生产，所以单纯协作的“瓦刷”（借用傈僳

语）习惯也很盛行，农忙时候，主人可以杀一口小猪或煮一锅水酒，请邻居来帮助干

活，不付工资。老弱孤寡没有劳动力的人，也可以通过“瓦刷”来耕种一块土地，全村

的人都有帮助他的义务。但这种原始协作的习惯，也被某些生活较富裕的人利用，如贡

山第四区的二村（乡）有一个头人，全家四口人，夫妻两人经常生病，主要靠“瓦刷”

来进行生产，结果村里的人到了荒月都没有吃的，而他的粮食还有多余。

总的看来，北部地区的土地，已出现了私人占有的情况，生产上“瓦刷”很普遍。

拉打阁以下的南部地区，土地基本上是公有的，伙有伙种，平均分配的生产关系占主要

地位。

（ 三 ） 手 工 业 副 业 及 交 换

达。手工业主要的是纺织，每家住宅旁边都种一坵蔴（南部有些地区有棉花），妇女都

独龙族社会内部，农业和手工业还没有分工，没有独立的手工业者，交换也很不发

会织粗蔴布，技术简陋，没有纺车，全靠手捻线编织，效率很低，一个妇女终年辛勤劳

布遮身。农村里有少数的铁匠，会打制长刀或进行修补，他

们自己不会冶铁，原料都是从外地输入，打铁的工具仅有一把锤，风箱是用两节竹筒做

成，上下抽动鼓风，非常简单。南部有些地区会制陶器，主要是制煮饭用的土锅。北部

地区不会制陶器，煮饭的锅都是察瓦龙藏人卖给他们的，价钱很贵，三、四斤黄连（约

折人民币十多元）才能换一个土锅，铁锅更贵，很多人只得用竹筒煮饭。日常生活用具

也很简单，家具大都是竹做的，如吃饭的碗、勺等都是竹制的。他们制的籐器很精致，

籐箩及籐编的背带等，行销到怒江区及缅甸密支那等地。

独龙族地区盛产贝母、虫草、黄连等药材，这是他们主要的副业生产，每年到了一

定的季节，男子到高山上挖药材，来换取铁器及盐、布等生活必需品，但因为缺乏积累

观念，至今仍是需要盐时，才临时到山上挖点药材来贸易组交换。

民族内部很少有交换行为，没有集镇，也没有专门从事交换的商人，外族商人将

盐、布等东西运进去，他们以贝母、黄连、麝香等土特产交换需要的东西，虽有少数的

银币流通，但大多数是以物易物，中间剥削很大，解放前在北部地区一升苞谷才能换到

一颗针，由于太贵，很多人还使用骨针。

他们很少饲养家畜，没有马，也没有羊，少数人家有一两头牛，养猪养鸡的较多，

这些家畜主要是用来祭鬼的。

狩猎也是独龙族的一项副业生产活动。农闲季节，青壮年男子都到山上打猎，猎获

的野兽，除兽皮及头归本人，并送一腿肉给妻子的父母（一般是住在外寨），剩余的全寨

平均分吃。打猎的工具有长刀和弩弓毒箭。方法除集体围猎外，也会设陷阱捕捉。靠江

的经常到河里捕鱼，工具有自己用蔴线编织的渔网。

龙竹和籐是独龙人盖房子和制造生活用具的原料，村寨附近的竹丛和籐为家族或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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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家 庭 和 婚 姻

（ 一 ） 家 庭

人分别占有。山上的岩蜂，谁先发现即为谁所有，发现的人可在蜂窝旁边堆几个石头或

在附近树上作一些标志，证明这窝蜂已有主人，但仅是蜂蜡归主人，蜂蜜由全村的人共

同分享。

独龙族地区还有一种奇怪的树，独龙语称为“阿里”，傈僳语称为“四维”，这种

树果子不能吃，但树的枝干非常松脆，含有丰富的淀粉质，将树干砍下舂细沉淀以后，

可取得很多淀粉质，用开水扰拌即可食用。由于刀耕火种，自然灾害很严重，经常发生

灾荒，他们就栽这种树用来防荒，树皮还可以用来盖房子。灾荒年成，据说一颗较大的

里树，就可以解决全家人的粮食问题，还可医治肠胃病，所以他们将这种树视为珍

宝，一颗较大的树价值一头牛。这种树南部地区较多，一般十多年后就可食用。

（ 四 ） 生 活 状 况

由于生产力极端低下，人民的生活十分穷困，整年胼手服足辛勤劳动，还很难一

以上，饱。每日两餐，除极少数人能吃到干饭外，绝大多数都是吃稀饭，缺粮户占

青黄不接时，只得靠山茅野菜度日，很多人整年吃不上盐，吃肉更是难得的机会，只有

在剽牛祭鬼或猎获野兽时才能吃到一次。男女都喜欢喝酒，秋收以后，大量的粮食消耗

在煮水酒，南部独龙人嗜嚼草烟芦子。他们的衣着很简单，无论男女都没有衣裤，跣

足，绝大多数人只有一块蔴布围住下身，北部有些人穿两块蔴布缝合在一起类似背

心的上衣，有些穷苦的人连一块蔴布也没有，只得吊一块木板在前面遮羞。晚上全家人

就躺在火塘边取暖过夜。住的房子也很简单，北部地区的住宅四周用木头垒起来，上盖

茅草，南部地区多系竹楼，上盖竹叶或茅草，用“阿里”树皮作围墙。在这里畜圈和住

宅是分开的，不像景颇、傈僳等民族楼上住人下面关牲畜。据说过去有部份独龙人在树

上筑巢而居或住在山上的岩洞里，现在已没有这样的情况了。

独龙族的家庭大体可分为以下两种：

一种是家长制家族，儿孙结婚后不分居，紧接着原来的住宅加盖一间房子，下一代

依次加盖，排列成一行，最长的有十多间，分为两厢，中间留一条过道，大家住在一

起，共同劳动，共同生活，一切粮食财产都是公有，只有男子的弓箭长刀及妇女的首饰

属于个人所有。辈份及年岁最长的男子是当然的家长，家长的职责是安排生产，管理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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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婚 姻

） 婚 制（

食，对外交涉联系也由他出面，家长在家庭里很受尊重，但没有绝对的权力，有事全家

族男子共同商量办理。煮饭由妇女轮流担任，吃饭时不论大人小孩平均分配，如吃干

饭，担任煮饭的人用树叶包好，每人一份；如吃稀饭，则各人拿竹筒去领取，然后拿回

自己房里吃。遇到吃肉的机会，也是按份平分，任何人不能多享。这样的大家庭南部地

区较多，一般是共同始祖的三、四代同居在一块，最多的有三、四十人。据说在三、四

十年前有家庭蓄奴的现象，有时氏族之间或与邻近其他民族发生械斗，将对方的男人杀

死，小孩及妇女掳来作为奴隶或转卖到其他地方，也有个别收买孤儿或穷人的儿女作为

奴隶，称为养子。一个奴隶的身价最多一头牛，一个家族最多的有两三个奴隶，但这

仅是个别的现象，并未得到普遍发展，奴隶和主人全家都直接参加生产，他是主人的助

手，主人也很少虐待奴隶，到了一定年龄，主人就给他婚配，认作一家人。基督教传入

以后，禁止蓄奴，现在已没有奴隶了。

在北部独龙江沿岸的独龙族，大多数是一夫一妻的个体家庭，儿子结婚以后，即单

独建立小家庭，但住宅仍与父母联在一起，同房居住，分锅吃饭，父母留小儿子共同生

活。分家时作为财产分配的，一般只有一口锅及一些粮食，少数较富有的人可分到一盘

三脚架、一只小猪等。土地不分，轮歇耕地仍保持公有，共同劳动所取得的粮食，弟兄

们平均分配。副业生产各户单独进行，如挖虫草、贝母等药材，归个人所有。如分得的

粮食不够吃，自己可以单独开种一部份土地，通过“瓦刷”来进行生产，也可以和其他

人伙同开荒，以满足个体家庭的需要。也有一些是弟兄分家以后，因村寨内可耕土地不

多，即搬到其他地方，单独建立村寨或加入其他地多人少的村寨，但仍与本家保持着联

系，遇到杀牛祭鬼或婚丧等事，都要请本家的人来参加或送肉给他们。北部地区，由于

与藏族及怒江区其他民族接触较多，生产比南部略为进步，促进了个体经济的发展，同

时北部气候较冷，土地收获量比南部低，生活中的很大一部份，必须依靠挖药材等副业

生产来维持，而到山上挖药材，不一定要依靠集体的力量，个人也可以单独进行，社会

分工虽然不发达，但由于外部的影响，生活中交换发展了，日益增长的交换，使财富的

积累有了可能，个人对大家庭逐渐产生了离心倾向，要求摆脱原始经济的束缚，建立个

体经济，但刀耕火种的生产力，又限制着他们不能完全脱离集体来单独进行生产，所以

在土地关系上，仍普遍保持着伙有伙种的情况

独龙族婚姻是一夫一妻制，仅有少数生活较富裕的人有多妻的情况，据说南部地区

有一个头人有九个妻子。娶第二个妻子时，事先必须征得大老婆及其娘家同意。丈夫与

几个妻子共同在一起生活，观念上没有妻妾之分，也少有不和睦的情况。

转房制度很盛行。一个女人死了丈夫，一定要转嫁给丈夫家族的人。转房的原则按

亲属关系由近及远，一般是先平辈，然后长辈或幼辈，兄死后弟娶其嫂或弟死后兄娶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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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在门外等，其他没有什么仪式。当天，男方也

）配偶关系（

妇，据说南部地区媳妇可以转给公公（夫妻不睦或妻不生育，也可转给父亲作妾，自己

另娶），婶母也可以转给侄子，但后娘不能转给儿子。北部地区转房仅限于平辈之间进

行，不同辈份之间不能转房。由于买卖婚姻，妇女是用一定的代价换来的，作为家庭的

一项财产看待，所以转房是男方家族的一种权利。同时婚姻范围限制在一定的集团之间

进行，为了维护亲戚关系，转房也就成为男方家族的义务。

除转房以外，也有几个姊妹同嫁一个丈夫的。其中有几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结婚

后妻子死了，如妻子有年龄适当尚未出嫁的妹妹，则必须继续嫁给姊夫，否则要退回结

婚时所送财礼的一部份。另一种情况是夫妻不和睦或妻不生育，也可让妻子回娘家，让

她的妹妹来顶替，或将妹妹也娶来共同生活，个别的有三个姊妹先后嫁给一个丈夫的。

还有一种情况是订婚以后女的死了或与情人私奔，也可以让未婚妻的姊妹来顶替。

独龙族的婚姻是族外婚制，同一氏族的男女不能通婚，配偶关系以氏族为单位，形

成比较固定的婚姻集团，如甲氏族的女子都嫁给乙、丙两氏族的男子，但乙、丙两氏族

的姑娘不能嫁回甲氏族来，这与景颇族婚姻关系中有“丈人种”和“姑爷种”之分相

同，可能是由于他们居住地区相接近，受景颇族的影响。同时在婚姻关系中辈份也不能

混乱，结婚只能在平辈之间进行（北部地区限制较严）。不同氏族的姨表兄妹可以通

婚。也有与傈僳、怒族通婚的。

）结婚的过程

青年男女在婚前有社交自由，晚上都可以到“公房”住宿，唱歌跳舞，父母不加干

涉，订过婚的也不受限制。农闲季节，青年男子集体到很远的村寨去找姑娘们玩。非婚

生子不受歧视。据说在南部地区，如未婚妻与别人发生关系，怀孕生子，丈夫不仅不遗

弃，反而认为自己的妻子漂亮能干，结婚时可将婚前生的小孩带到丈夫家，和小孩的父

亲互认为亲戚。但结婚以后，妇女不能与外人发生关系，否则要受到严厉的制裁。

独龙族的婚姻由父母作主，小时订婚的居多。订婚时，男方父母及几个亲戚，带几

筒水酒（两筒或四筒，不能用单数）到女家说亲，征得对方同意后，就请全村的人都来

喝酒，并商议财礼。财礼看男方经济情况多寡不一，一般是一头牛、一口锅、一盘铁三

脚架、一件衣服、一只银耳环等，凑足十件东西，富有的最多送三头牛。男女双方到了

十五、六岁，财礼备齐以后即可结婚。如男方生活困难，财礼一时无力送齐的，可以请

求赊欠，结婚以后补送。也有不经过订婚手续，男女到了结婚年龄，双方父母议定财礼

后即举行结婚的，事先不必征得女子同意，有些结婚时还不知道丈夫是谁。

结婚那天，男方父母、亲戚、新郎及几个伴郎带着酒、肉及聘礼去迎亲，女方即杀

猪招待客人，晚上彻夜喝酒唱调子，表示庆贺，新郎新娘也和大家共同欢乐，第二天一

早即将新娘接来，随同新娘的还有几个女伴作伴娘，女方的亲戚也来送亲。新娘除一身

穿戴外，没有什么嫁妆，较富有的人家赔嫁一口锅或一只小猪。新娘进门时，婆婆即牵

着新娘的手在房子里走一转，边走边介绍家里的情况说：这里是仓库、那里是水桶、猪

要杀猪招待客人，晚上新娘和新郎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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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社 会 组 织

（

即大家一同喝酒欢乐，青年男女也可以借此机会谈情说爱。第二天送亲的人回家，婚

算结束，夫妇开始共同生活。数月后，新娘偕同新郎备一筒酒、一腿猪肉，回娘家看望

父母一次，表示感恩。

除父母包办的外，也有少数是自由结合的，主要的原因是在恋爱过程中怀孕或生了

小孩的，只要送少数的聘礼，即可结为夫妇。

结婚后，每生一个小孩，按习俗，女婿要送岳父一条牛或一件东西（如一把刀或一

口锅等），但现在已不十分严格了，贫穷的人生了三、四个小孩也有分文未送的。但如

妻子在年轻时死了，娘家要退回一部份财礼给女婿，帮助他再娶，如妻子是在娘家死的，

不论死因如何，要将结婚时送的财礼全部退回。

）离婚和再嫁

没有离婚的情况，夫妻感情不好，可让妻妹来顶替，然后妻子可以自由再嫁。订婚

后，除极少数与情人私奔的外，也很少有退婚的事件。青年寡妇如没有适当的人转房，

可以再嫁，财礼归夫家所得。寡妇的身价一般比姑娘要低一些，没有年轻守寡的情况。

近三十年来，独龙族很多人信基督教，贡山四区的第四乡共有六百多人，教徒占

以上。教徒的婚姻由教会作主，不经过教会的婚姻，即认为非法。教会规定，女教

徒不准与非教徒结婚。结婚的方式是由男方请教会头人作媒，由马帕或密支扒写一封信

给女方，如女方同意，即可结婚，结婚仪式在教堂举行，男方杀一头小猪请客人吃一顿

饭，就算结束，不必送财礼，也有送一两件布给女方父母的。

独龙族社会组织以村寨为单位。一个村寨一般只有四、五家人，最多的有十几家，

大都是由一个或几个父系家族组成，但其他氏族或民族的人，经大家同意后，也可以加

入，成为这个村寨的一员。每个村寨都有一定的界限，并且有一个头人管理村寨的事

务。

独龙族也有氏族的名称，但刀耕火种的生产方法需要大片的土地轮歇耕种，山高谷

深，可耕土地很少，在一定范围内不可能养活更多的人，有时由于灾荒疾病，分别迁到

其他地方，所以同一个氏族的人，分别散居在各个地方，形成很多的宗族，有的相隔两

三天路程，由于地域上的分割状态，经济上又没有联系，平时互相间很少接触，也就没

有形成牢固的氏族组织。他们没有姓，命名大都是排行冠以地方名称，如“芒邦加朋”，

意思是芒邦加那个地方的老大，老二称“芒邦加丁”，老三称“芒邦加肯”。女的命名

也和男的一样，但排行的称谓和男性不同，如大女儿称“芒邦加乃”，二女儿称“芒邦

加拟”。但外人称呼一个家庭的成员时，不是直接称呼老大或老二，而是以这个家庭的

家长为中心来称呼的，如“芒邦加丁”（老二）是这一家的家长，他的儿孙别人就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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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信 仰 和 习 俗

（ 一 ） 宗 教 信 仰

芒邦家老二家的大儿子或芒邦家老二家的二孙子，而不直接叫本人的名字。

他们的命名虽然没有冠以姓氏（也有一些是地名、家支名称及排行连在一起的），

但这个地方的人搬到别地方居住，子孙仍沿用原来的地名，如芒邦加老二搬到木刻戛居

住，但他本人仍称芒邦加老二，他儿孙的命名仍称“芒邦加”，而不冠以“木刻戛”，

所以在事实上地方名称已成为氏族或宗族的名称，从未相识的人，互相介绍了名字以

后，就知道是不是亲戚。

一个或两个（户数少地区相连）村寨有一个头人。头人都是自然产生的，一般是能

说会道，办事公正的人，头人没有特殊的权利，也不能父子继承，死了以后，再产生一

个，也没有撤换的情况。头人的职责是收集对土司的贡物，管理村寨事务，调解纠纷，

批准外人入寨，对外交涉联系也由他出面。村寨以上没有更高的组织，头人之间无论大

小都没有隶属关系，平时也没有联盟的情况。北部地区，在民国初年国民党进入以后，

曾委派了一些头人当乡保长，后来这些人就成了民族领袖人物。

独龙族的宗教信仰，还处于万物皆有灵的阶段，认为风、雨、雷、电、高山、大水、

巨石、怪树都有鬼。鬼的种类很多，南、北部地区各说不一。据说有“丘”（山鬼岩

鬼）、“益休”（路鬼）、“司多”（水鬼）、“别卡”（夜鬼）、“孟”（雷鬼）、

“沙沙”（江鬼）、“乃木”（野鬼）、“明戛沙卡”（天鬼）等十多种，除这些属于

然现象的鬼外，他们也相信人死后有灵魂，有“息托”（变人的鬼、人类的祖先）及

“排勒”（家鬼、祖先的鬼）两种。触犯了鬼，它就会降祸于人，发生灾荒疾病，如头

痛、腹泻认为是被山鬼咬了，得了半身不遂的风湿病，就认为是野鬼缠住了，要请巫师

杀牲祭鬼调解。

种称为“班瓦当”

巫师有两种：一称为“隆木沙”（类似傈僳族的“尼扒”），专门卜卦看鬼；另一

类似傈僳族的“尼古扒”），专门杀牲驱鬼。祭鬼时先由“隆木

沙”用几根茅草卜卦，看病人是被哪种鬼缠住了，要杀鸡或杀猪来祭它。他一手端着一

杯酒，一手摇铃铃，为病人祈祷。然后请“班瓦当”来杀牲驱鬼。驱鬼时巫师头上系着

虎牙及兽皮，挥舞长刀，呼啸跳跃，用粗暴严厉的神态来驱鬼。

巫师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尤其是大“隆木沙”受人尊重，他们除在祭鬼时可得

一腿肉外，没有特殊的权利。巫师的产生不是继承，也没有一定的师傅，而是一些能说

会道的人，在老“隆木沙”祭鬼时偷偷学来的。自基督教传入以后，巫师的地位大不如

从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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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纹面和装饰

牛集会，一次最多剽三头牛，邻近村

祭祀：每年秋收以前，要举行一次全村性的祭祀活动，大家出酒出粮食，杀牲（猪

或牛）祭天，庆祝丰收。另一种是有钱的人举行

寨及所有亲戚朋友都来参加。祭典由“隆木沙”主持，祭毕大家歌舞狂欢，青年男女借

此机会跳舞欢乐，十分热闹。牛的内脏当天全部煮吃，牛肉每人平均分得一份（南部地

区当天全部吃完），主人也同样分得一份，剩下的骨头归主人，装在竹筒里，腐烂发臭

后，每天吃饭时拿出来在汤里涮一下，然后又装在竹筒里。

每杀一头牛，牛头都挂在主人的墙上，引为光荣，也是富有的标志，最多的一家有

十多个牛头。杀牛祭鬼对生产的破坏很大，是阻碍社会发展的原因之一。

（ 二 ） 丧 葬

村里死了人，大家都来帮忙，并送几个鸡蛋来吊丧。棺材临时用木板合成，第二天

就埋在住宅附近，坟前竖一根木杆，将死者生前用具及亲友送来的鸡蛋都挂在上面。

人死后三天内，邻近村寨的人都不能下地干活，否则认为会撞鬼生病，长出来的庄

稼也会遭虫灾，不得收获。

人死后数月，家属准备好酒肉后，要在家里举行祭奠仪式，亲友们也要送酒送肉来

帮忙。祭典由“隆木沙”主持，嘱咐死者：保佑全家清吉平安，不生疾病，粮食丰收

然后将祭品装在竹箩里，挂在坟前木杆上。以后不再祭扫，没有崇拜祖先的观

念，很多人都不知道祖辈三代的名字。

的妇人，办法是将三、四根刺扎在一起，在前额、双颊、鼻子及下

妇女有纹面的风俗。在北部地区，女子到了十二、三岁就要纹面。纹面有专门技术

各部分刺上各种图

案的花纹，然后在刺破的部位涂上锅烟及蓝色料珠研末混合的油膏，使其浸入皮肤里

面，复原以后，脸上即呈现出蓝黑色的花纹，她们以纹面为美观。南部地区，妇女也有

纹面的风俗，但仅在上唇及下颚一小块，形状很像男人的鬍鬚

男女都喜蓄发，发式前齐眉，后齐肩，男女没有分别。理发没有剪刀，用长刀割

齐。妇女喜欢装饰，腰部都缠上很多染红的藤圈，脖子上挂着用彩色料珠串成的项圈或

白色的海贝，跳舞时头上包一块麻布帕子。

（ 四 ） 习 　　惯 法

（ ）承继：在大家庭里，除个人的首饰及武器外，一切财产都是公有的。儿子分

居时作为财产分配的，只有一口锅或一盘铁三脚架。老年无子，可以招赘，继承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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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识 形 态六、

但招赘限于“丈人种”家族的男子，个别的也有招怒人或傈僳人入赘的。没有招收养子

的习惯，绝后的财产归近亲子侄所得。

个牛头，）独龙族社会贫富的差别很小，作为富人标志的，无非是家里多有

多有几口锅、几盘三脚架。村里有人没有吃的了，粮食多的人有义务来帮助他，老弱孤

寡由大家抚养，粮食放在外面也没有人偷，路不失遗，夜不闭户，所以也就没有关于保

护所有权的习惯法。

）赔命金：由于个人和村寨间利害冲突，时有集体械斗的事件发生，调解时如双

方死亡的人数相等，则人命相抵，如一方多死了人，则要赔偿命金。按他们的习惯，一

个男人的命金要赔九件东西，女人要赔七件，赔偿的东西中要有一两头牛，其余的都是

刀、锅、三脚架之类的东西。命金由全村共同平摊，如系私人纠纷而引起的案件，则由

当事人赔偿，但亲戚间也有互相帮助的义务。纠纷调解以后，双方要当场盟誓永不反

悔，并请头人刻一块木刻，然后剖成两半，双方各保存一半，很少有血族复仇的情况，

也没有喝血酒等神判的习俗。

）债务契约：由于内部没有什么交换，契约关系也很少，亲戚邻居间有时互相

借点粮食，一般是秋前借秋后还，没有利息，生活困难的不还也可以。如家里有病人，

需要杀牛祭鬼，可向有牛的亲友借了来杀，借的时候，要请头人作证，并木刻为记，按

习惯每年利息一“拳”。办法是用一根绳子量牛的胸围，然后将量好的绳子对折拢来，再

用拳头来量，看共有几拳，如这条牛的胸围有五拳零两指，则在木杆上刻五道长痕，两

道短痕，木刻存放在头人家里，明年就要还一条六拳零两指牛，如超过或不敷这个数

目，双方可用粮食找补。这个办法怒江区傈僳族、怒族中也很盛行。

原始互助的观念。表现在生产上的“瓦刷”，大家互相帮助，不计出工多少，也

没有工资。盖房子及婚丧等事，都认为是大家的事，互相帮忙。对老弱孤寡有共同扶养

的义务。过路的客人，无论认识与否，只要来到家里必须招待吃饭，次日离去，还要送

他一包冷饭作午餐。出门的人，不必带口粮。秋收以后，走亲戚及来往的人很多，有时

一夜就有十多个过路的客人，结果有些靠路边的人家，不到过年，往往粮食就吃光了，

但也毫无怨言。

平均主义思想。表现在生产上的共同劳动，不计工时及劳动力的强弱，平均分

配。在家庭里遇到吃肉的机会，不论大人小孩，每人平均一份，客人也可以照样分得一

份。村寨里有人剽牛祭鬼或猎获野兽，也是按户平分，主人不能多留，他们认为这样才

是公平合理，解放后，在发放救济粮食，重点救济被认为是不公平合理的事。

积累和数字观念很淡薄。由于生活中交换的情况很少，数字观念很淡薄，没有年

岁和季节的观念，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年龄，年岁是按某一块轮歇地种过几次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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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解放后的变化

贡山四区的独龙族，解放几年来，政府进行了一些扶助生产及救济工作，生产生活

年废除了对察哇龙千总苛重的负担。无偿的发放了很多农具，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改进了耕作技术，现在全区已普遍使用锄头挖地，过去不会种水田，几年来帮助他们开

多架水田（每架约二亩），过去不会用牛犁地，现在一部份人已学会犁田。贸易了

年为止，共收购了价值约五万元的土特产，廉价供应了日用必需品，现在方面，到

牛祭鬼，生活中积累储备的观念很

算的，而每次轮歇的时间长短不一，所以也就很难计算准确。每年收多少粮食也不大清

楚，秋收以后煮酒浪费粮食很大，稍有积余，就要

差。

人民都普遍吃到了盐巴，缺粮户也较前减少。解放前缺粮户约占 ，现在已减少到

左右，缺粮的时间也较前缩短。工作基础较好的村寨，变化更为显著。如雨山村共有

年够吃的已有户，解放前仅有一户够吃， 户。但工作中也还存在很多困难，首先

是交通闭塞，骡马不能通行，物资全靠人背，由贡山县府到四区要走六、七天，高黎贡

山有半年的雪封山期，又没有电讯设备，形成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局面。所以修通公路，

架设电线，加强那里的干部是很必要的。

至年 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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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　　龙　　族　　简介

杨毓才（白族）肖家成

一 、 自 然 概 况

江口，南部茂顶一带称作“独龙日买尼”

（

东经 之间的地区。独龙江发源于察隅，由北向南至茂顶

独龙江位于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所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的极西北部，约当

，北纬

以下，便转向西流，在湧塘以西又汇合迪子江，至蛮东以下，便与迪布勒河、驼洛江汇

流注入恩梅开江，一直南流至密支那以北的汤韮附近，便与迈立开江汇合，注入伊洛瓦

底江。独龙江由北部的察隅起至茂顶止，全长约
，

俄

公尺，孔当附近海拔

公尺。独龙江江面平均宽度为约

与普底附近的海拔高度为

华里以内水流高差为

公尺，涨水时期较大，因此水流速度很急，平常浅水时期（

月）每秒钟流速在 公尺左右。由茂顶以北起，有两条较大的支流注入

独龙江：一是孔当西南面的布卡王河，一是孔当东北面的本千王河，独龙江河谷两岸的

地层结构与怒江两岸大体相同，主要是喀斯特型的石灰岩河床，东西两岸峭壁嶙峋。东

岸靠高黎贡山的大脉弄规力卡雪山，山岭高度为海拔

海拔

公尺；西岸紧靠当当力卡雪山，

公尺。当当力卡山属于青年期山脉，岩峰尖峭挺拔，突起如锯齿形，且多数属

年的一次大地震，有断层石灰岩结构，由于造山运动的原故，时常发生剧烈地震，

几座小山峰崩塌倾倒入独龙江中，江水为之堵塞。由于地形的变动，从茂顶以上起至孔

当止，曾有许多山麓台地，如孔当、丙当、学哇当便有五块台地，每块台地大约有

平方公尺以上的宽度，独龙族人民便在这些台地上建立起家园，开垦耕地、种植水冬瓜树。

左右，冬末春初有两个月的积雪期，山

公尺以上，堆积成雪崖，至次年

公尺以上的山岭，每年积雪达八个月之久。如弄规力卡山巅、当当

月才溶化。积雪期月起积雪，厚达

间，河谷变成一条“死胡同”。东西南北均不能通行，与外界完全断绝了交通联系，一

取的

直到次年七月开山后，“死胡同”又从冬眠的沉睡中复甦过来。这时，大批的独龙人把

兽皮和水獭皮、麂皮、鹿皮、岩羊皮等以及贝母、黄连等药材运到贡山出售，然

后换取他们所需要的生活用品如棉布、食盐、茶叶、烟草、铁具等运回独龙江。

独龙江东西两岸盛产木材及药材，由海拔

带：

公尺形成植物的垂直分布

公尺处主要是栗树、水冬瓜树、松树和一些特有的坚质乔木丛林，

独龙江河谷气温与怒江略同，夏天约在

腰凉爽，海拔

力卡山巅，由

公里，北部独龙语称作“独龙日买

江尾。独龙江河床在四区区政府

公尺，平均由北至南，每一百

公尺，由于河谷狭窄，高差悬殊

月）每秒钟流速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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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族人口分布

的处女地。

公尺高处是高大的铁杉、红杉树林，最大的铁杉高约 公尺，直径

公尺，这是最好的建筑及装饰木料； 公尺高处主要是雪杉，雪杉较铁

杉、红杉小，高约 多公尺，直径 公尺。 公尺以上只有小灌木和苔鲜类

植物及雪茶。贝母、黄连主要产于北段察隅附近的当当力卡雪山上及东西两座山麓高

处，此外南段的拉打阁一带也有少量出产。每年独龙江流域出产的贝母约计 市斤，

市斤。第三行政村所属的学哇当自然村有金矿。黄连约 年，贡山永拉干

汉族居民袁怀义（夏瑚时期俅管袁裕才的第二子，现 岁）曾雇工数十人在学哇当开

即东至怒江上游，

采，在六个月内共挖出片金 多两，后来因故停开。独龙江内也产沙金，但量少而质

市斤。独龙江内过去盛产鱼类，因此从

差，本地居民不愿淘金。高黎贡山西麓有野牛，经常数十或数百只结群遨游在大森林

里，独龙人常用毒弩射杀捕食，每个野牛重达

年地震以后，鱼类大量震死，现在捕鱼的也很前独龙人鱼猎很发达，家家有鱼网。

少了。

独龙江河谷因受印度洋海风的影响，由坎底、迪布勒江迄独龙江止，降雨量很大。

这里土质肥沃，大都是腐叶质土，极宜于种植水稻、玉米等农作物，截至现在为止，这

里还是一片尚待开

“独龙”作为一个名称来说，它只表示居住在中国云南省贡山县独龙江两岸的居

民。此外居住在西藏察隅的登人（自称“达让”）同独龙可能有亲属关系；居住在独龙

江以西即缅甸境内有许多不同称谓的部落群体，因所居住的江河不同而名称亦异，他们

都和独龙族有密切的亲属 落关系。例如：居住在迪子江的同一部落称为“迪就”；居

住在迪布勒江的称为“迪布勒”；居住在托洛江的称为“托洛龙”；居住在恩梅开江上

游两岸的称为“阿迈”或“迈哇”；居住在拉打阁的称为“打斜”；居住在墨河一带

称为“墨哇”或“甲又”；居住在五约、腊埂一带的称为“折哇”或“迪秀”；上述这

些操着类似独龙语的集团，缅甸人统称他们为“日王”。根据我们调查，“日王”这个

词在独龙语中具有“亲属集团”之意，所以中国的独龙族称上述迪就、迪布勒、托洛

龙、打斜、甲又、迪秀等各个集团为“斐千”，即亲戚的意思。

。的广大区域综上所述，从东经 ，北纬

西至迈立开江上游的地区都属于操独龙的“日王”这个大的部落集团的分布区域。这个

部落集团以所居住地的江河命名，这正说明它的原始性和部落性，这正好说明它尚未形

成统一的部族或民族。

中国境内的独龙族主要分布在贡山县西部独龙江两岸。

解放后，独龙江划为贡山县第四区，设四个行政村，由北至南，第一行政村设龙

元，第二行政村设生井，第三行政村设孔当，第四行政村设茂顶。区政府设于四村的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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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人口都在 口以上；第二，

人，平均每户有 口人；

户， 人（ 年 月调查），现将各村户口人口列表统计普底。全区共有独龙族

如下：

表

口以上，比内地的每户人口平均数略高。

年前独龙江的户口数远比现在为少，

从上表看出，独龙族每户的人口数都在

根据历史资料来看， 年国民党在茂顶设置公

户，安局，当时全区只有 年第四区统计，有

人。户数增多，而每户的平均人口相对减少，主要原因有户， 人，平均每户有

二：第一，半个世纪以前，独龙族盛行大家庭公社制，弟兄娶妻后并不分居，因此每户

年夏瑚来独龙江以后，设置“俅管”，独龙族渐

受内地影响，也受傈僳族影响，逐渐实行分居，因此户口增多，而每户平均人口相对地

减少。

户，一般的村

独龙族大部分布在东西两岸的山坡台地上居住，他们按照家族和血缘近亲关系组成

小的聚居村落，最小的村落只有一户人家，最大的村寨是一村龙元，有

落只有

户人家，但现在只剩

户。过去村落也不固定，居处常随耕地的变动而迁徙。例如布卡王原来有

户了；马普底过去没有居民，现在又迁来几户；过去有人居住

成巩固的地域联系。近

的地方，现在只遗留一个地名而已。这种迁徙，不定居的情况，说明他们从前还没有形

年来，由于受内地的影响，大部份村落已逐渐趋于定居，但是

季节性的流动迁徙还是不断发生。他们有的人家冬春在河谷边进行生产，夏秋到山腰居

住，并看守火山，有的人甚至于有两三处住房，随着季节和生产经常转移住所。转移住

所常常是以血缘亲属关系为纽带，通过这条纽带，甲家族便可以由甲地迁居到近亲的乙

系，

地去居住，乙家族又可以迁居到近亲的丙地居住。例如本千王家族与丙当家族为亲戚关

年有一户由本千王迁移到丙当居住；又如布卡王家族与学哇当家族为亲戚关

系，五年前布卡王，生井、布卡王、逵弟兄便迁移到学哇当来居住，他们分到了一片土

地，并与学哇当家族组成共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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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族来源传说

传说远古时，从怒江到迈立开江的广大区域，只有一个名叫“沙当朋生”的男人

（独龙语“沙当”即土地，“朋生”为老大），终年砍伐森林，放火烧山，轮歇耕作。

言毕，身影突然不见。

有一次，他白天砍倒的树木，到次日又重新新成。沙当朋生深感奇怪，决心于夜晚带上

砍刀和弩弓守候在砍倒树的林边看个究竟。深夜，一位神母“莫朋生”从天而降，把砍

倒的树木依次竖立。沙当朋生正欲举弓射击，神母对他说：“你不要射我，以后我们是

亲戚哩”，

过了不知多少岁月，神母“莫朋生”果然带着一对亲生女儿来到沙当朋生住处，大

女儿名叫“念坚”（一只眼的姑娘），二女儿名叫“念勒姆”（两只眼的姑娘），许配

给沙当朋生为妻。从此，沙当朋生有了家庭生活。神母还带来五谷籽种、牛、羊、猪、

狗、鸡、蜜蜂等家畜和生物，教沙当朋生饲养。由于管理不善，致使一些牲畜跑到森林

里变成野兽。蜜蜂是神母送给她两个女儿的礼物，装在一个本盒子里。神母在临行前告

诉两个女儿：在路上切勿打开盒子，要抵达沙当朋生家内才能将本盒打开。可是两个女

儿由于好奇心的驱使，在半路上便把本盒打开，结果一群蜜蜂由本盒里飞往山岩上，变

成了岩蜂。现今独龙族饲养的家蜂是后来从山岩上捉回来的。

大女儿念坚与沙当朋生婚后生了十八个小燕子，燕子飞往各处居住。念坚心中郁闷

不乐，便去问神母：“我为什么不生人而是生燕子”？神母回答说：“你所生的燕子是

人，就是我的外孙。”果然不久，这些燕子都变成人了，飞回到父母的身边。神母为前

个儿子取了名字，其余则未取名。

沙当朋生夫妇三人因忙于生产，无力照看这一群子女，便请了一个名叫“太迪策”

的毛人为他们照管孩子。但“太迪策”是个食人的毛人，每当沙当朋生夫妇到山上劳动

时，“太迪策”便偷偷地把孩子吃掉几个，还留下一些孩子的肉给他们夫妇三人吃。并

且说：“这是到山上捕来的兽肉。后来，沙当朋生夫妇知道孩子是被“太迪策”吃掉

的，痛恨之余，便把“太迪策”杀死。又找了猴子来领娃娃，但是因为不给猴子报酬，

所以猴子也逃跑了。以后猴子每年来偷吃庄稼，借以报复。

没了大地，溺死了所有

当时有一个叫“夏姆”的人，是一个长尾巴的人，终日不务正业，到处偷食别人做

好的饭食，因此为众人所怨恨，后来大家群起而把他杀死了，但是今天刚掩埋好，明天

他又钻出来了。人们只好把他丢到河里。这一来，洪水滔滔　

的人。此时，只有兄妹二人因上山采野菜，便随水面的升涨向上跑，一直爬上大山高

峰，才幸免于难，夜晚，兄妹两人睡觉时，总要放一碗水在两人中间以便分隔，可是到

了次日醒来时，两人却睡在一起，而水碗置于一边。于是他们把水倒去，水一落地，便形

成九条大河，这九条大河便是怒江、独龙江、托洛江、迪子江、迪布勒江、里麻江、恩

梅开江、迈立开江以及察隅的桑曲河。后来，兄妹二人结为夫妻，生了九男九女，又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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